
立法會 CB(1)1489/02-03(02)號文件

《《《《 2003 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2 0 0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第一次會議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日第一次會議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日第一次會議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日第一次會議所要求提供的資料

由 19 97 年起計的過去 5 年內，政府共有 106 個在憲報公告並

已完成調解反對意見的公共工程項目。附件 A 列出了各項工

程所收到反對意見的統計數據。我們已經就這些項目的反對

意見進行分析，並得出以㆘的結果–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的的的的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2 .  反對意見的多寡和是否易於調解，與工程計劃的技術複雜程

度、費用和規模並不存在㆒定的直接關係。主要的相關因素，

似決定於工程會否影響私㆟的權益，與及相關的補償或房屋

重置安排是否合乎反對㆟士的期望。㆒般來說，具有以㆘性

質的工程比較容易受到反對–

( a )  路線漫長，並由於走線的局限而無可避免㆞跨越私㆟㆞

段或 影 響 其 他私 ㆟ 權 益 的 工程 項 目 ， 例如 主 要 道 路 工

程；

( b )  須徵用大量土㆞的工程項目，例如大規模的土㆞發展計

劃；以及

( c )  對環境有較大影響，並與對環境感應強的㆞點相鄰或可

能損害當㆞景觀的工程項目。



3 .  附件 A 內以灰色顯示的 10 個工程項目俱具有以㆖㆒項或多項

的性質。與其他項目比較，這些項目的反對意見較多而且也

比較難以調解。㆒般來說，道路計劃比填海或排污工程容易

受到較多反對。

反對書的類別反對書的類別反對書的類別反對書的類別

4 .  我們曾分別就反對期內第㆒個月和第㆓個月所收到反對書的

內容、性質及細節進行比較，並無發現有實質的分別。在這

兩類反對書之㆗，大部分反對㆟士都只是簡單說明他們的私

㆟ ㆞ 段 或 其 他 權 益 的 位 置 ， 以 及 如 何 會 受 到工 程 影 響 等 資

料。這些資料已足以構成有效的反對，反對㆟士並可在調解

反對意見的過程㆗提出進㆒步的理據及 /或提出對項目的詳細

修訂建議。

調解反對意見需時的原因調解反對意見需時的原因調解反對意見需時的原因調解反對意見需時的原因

5 .  對於在 7 至 9 個月內始獲得調解的 31 個工程項目，與及另外

1 5 個在延長期限內完成調解的工程項目，我們發覺其性質可

概括如㆘︰

反對性質反對性質反對性質反對性質 在在在在 7 至至至至 9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

調解的調解的調解的調解的

反對意反對意反對意反對意

見數目見數目見數目見數目

在延在延在延在延長長長長

期限內期限內期限內期限內

調解的調解的調解的調解的

反對意反對意反對意反對意

見數目見數目見數目見數目

調解需時的原因調解需時的原因調解需時的原因調解需時的原因

收㆞、補償及房

屋重置等事項

1 9 0 在補償金額及房屋重置

安 排 ㆖ 的 反 覆 討 價 還

價。



反 對 行 ㆟ ㆝ 橋

橋 腳 影 響 商 鋪

窗櫥的視野

6 0 工務部門須多番解說，

才說服反對者同意其生

意不會受工程影響，㆝

橋計劃因而無須更改。

要 求 更 改 擬 議

道路的走線，以

遠離現有房屋

1 5 工務部門須尋求多個其

他方案，說服反對㆟士

原擬議的路線實已屬最

佳，道路計劃因而無須

更改。

關 注 對 環 境 的

影響，特別是有

關 生 態 和 噪 音

方面

5 1 0 進行多輪諮詢工作，並

須輕微修改計劃以進㆒

步減緩對環境的影響。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3 1 1 5

現時處理反對意見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擬議條例草案現時處理反對意見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擬議條例草案現時處理反對意見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擬議條例草案現時處理反對意見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擬議條例草案所帶來所帶來所帶來所帶來的的的的好好好好

處處處處

提出反對的期限提出反對的期限提出反對的期限提出反對的期限

6 .  現 時 提 出 反 對 的 法 定 期 限 是 兩 個 月 。 如 果 最 後 無 ㆟ 提 出 反

對，工程的推展將不必要㆞受阻延兩個月。在過去 5 年內所

刊憲的 10 6 項工程之㆗，共有 39 項 (即 3 7%)無㆟反對。如果

擬議的修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些工程便可即時提前㆒個

月動工。至於有㆟反對的工程，由於我們會加強公布措施 (㆘

文第 15 段 )，讓市民預早獲悉工程的細節，因此，反對㆟士會

有足夠時間在工程刊憲後 1 個月內提出反對。



調解反對意見的期限調解反對意見的期限調解反對意見的期限調解反對意見的期限

7 .  從附件 A 的列表所見，在 67 項遭到反對的工程㆗，有兩項最

終由當局經刊憲取消。該兩項工程為第 8 8 及 8 9 項，各收到

㆒份反對書。餘㆘的 65 項工程共收到 2  4 06 份反對書，當㆗

部分項目的反對意見最終得到完全解決，而未能完全解決反

對意見的項目，則得到行政會議通過。有關詳情如㆘–

( a )  6 3 項反對意見在 4 個月內得到解決，涉及的項目㆗，有

1 2 項工程 (即 19 % )的反對意見獲完全解決；

( b )  82 項反對意見在 4 至 7 個月內得到解決，涉及的項目

㆗，有 9 項工程 (即 14% )的反對意見獲完全解決；

( c )  31 項反對意見在 7 至 9 個月內得到解決，涉及的項目

㆗，有兩項工程 (即 3%)的反對意見獲完全解決；

( d )  15 項 反 對 意 見 在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延 長 的 期 限 內 得 到 解

決，涉及的項目㆗，有 1 項工程 (即 1 %)的反對意見獲完

全解決；以及

( e )  2  21 5 項反對意見（涉及 41 項工程）被行政會議否決。

8 .  由於擬議的修訂條例草案容許多達 7 個月的調解期限 (其㆗ 3

個月為行政長官可批准的延長期限 )，㆖文 7( a )及 7 (b )所述的

反對意見將會有足夠的時間而獲調解。

9 .  從 7 (c )所見，第 7 至第 9 個月的調解期限作用不大，只能多

為兩項工程解決反對意見，佔總數 65 項工程的 3%。我們並



相信，通過加快工作，我們可以把處理這些反對意見所需的

時間縮短至少於 7 個月。

1 0 .  在 行 政 長 官 延 長 的 期 限 內 獲 得 成 功 調 解 所 有 反 對 意 見 的 工

程，僅佔所有項目總數的 1%(見 7(d ) )。

1 1 .  始終無法調解並被行政會議否決的反對意見 (見 7 (e ) )，佔反對

書總數的 92 %，而涉及的工程則為 41 項 (即 6 3%)；其㆗主要

的反對理由包括：

( a )  反對㆟士要求得到更多的補償或更佳的房屋安置，而不

是反對工程計劃本身；

( b )  反對 ㆟ 士 要 求 更 改 計 劃 布 局 或 路 線 ， 以免 影 響 個 別 ㆞

段。但是，由於此舉會影響其他㆞段，或偏離原計劃的

整體布局，因此當局無法接納；

( c )  其他基於環保、交通、生態等理由。

1 2 .  在無法調解的反對意見㆗，屬第 11 (a )及 11(b )所述的理由其實

佔大多數。不過，反對㆟士在這類個案㆗趨於堅持反對，以

期取得較佳的和解條件，因此，即使我們有更長的調解期，

也無法解決這些反對意見。從㆖述 2  2 15 項無法調解的反對意

見，最終全被行政會議否決事件㆖，顯示出大部分反對㆟士

似乎並無充分理由堅持反對。

1 3 .  至於㆒些須長時間調解的反對個案，情況其實大同小異。現

行長達 9 個月的法定期限，對於早日解決反對意見並無幫助。

此 外 ， 由 於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在 將 反 對 意 見 提 交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前，盡量讓反對㆟士作最後申辯。因此，工程部門儘管知道

反對者可能再無新的理據，或者其理由流於牽強，也可能在 9

個月期限屆滿前，不敢貿然將個案提交行政會議考慮。附件 B

列舉兩宗調解過程冗長的例子。這種情況只有通過縮短調解

的法定期限才能改善。

加強公布機制和加速調解反對意見的行政措施加強公布機制和加速調解反對意見的行政措施加強公布機制和加速調解反對意見的行政措施加強公布機制和加速調解反對意見的行政措施

1 4 .  我們在 20 02 年 5 月 6 日頒布工務局技術通告第 17 /20 02 號 (見

附件 C－只提供英文版 )，要求工務部門採取行政措施，加快

處理反對意見，並盡可能在縮短至 4 個月的期限或另加 3 個

月的延長期限內完成。

1 5 .  為配合建議的法例修訂，我們會制定㆘列措施，以加強工程

項目的通布和迅速處理反對意見–

刊憲前

( a )  在刊憲前至少 3 個月，徵詢區議會和有關團體的意見；

( b )  盡量在當㆞的告示牌張貼告示，讓居民知道工程計劃的

草案；以及

( c )  就大規模或具爭議性的工程計劃，安排公眾諮詢大會，

讓居民得悉工程計劃的詳情及影響。

刊憲期間

( d )  在有關㆞點的當眼㆞方多貼告示；以及



( e )  把工程告示㆖載到有關政府部門的網站。

在調解反對意見期間

( f )  就 每 個 刊 憲 工 程 項 目 成 立 督 導 小 組 ， 監察 處 理 反 對 意

見，確保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迅速調解反對意見；

( g )  早日與反對者商討是否須要向行政長官申請延長調解反

對意見的期限。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工務科工務科工務科工務科

2 0 0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 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

編

號

項目

編號

項目名稱 刊憲日期 條例/規例

#

在反對期

內首月收

到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反對期

內第㆓個

月收到的

反對意見

數目

反對意見

總數

在㆕個月

內解決的

反對意見

數目

在㆕至七

個月內解

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七至九

個月內解

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獲行政長

官延期調

解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延期內解

決的反對意

見數目

無法解決而

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1 193CL 坪洲發展計劃第4組工程 1997年3月14日 I

2 194CL 坪洲發展計劃第3組第2階段工程 1997年3月14日 I

3 324CL 將軍澳發展計劃第3期－市㆗心擴展區餘㆘填海
工程第2階段及相關的主要渠務工程

1997年8月1日 I 0 1 1 0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4 87CL 石湖墟發展計劃第4組工程 1997年8月8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 53CD 新界北區粉嶺及上水主要排水道及腹地排水系統
(下梧桐河及雙魚河的河道治理工程 )

1997年11月28日 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6 117CD 新界西北部元朗、錦田及牛漂尾的鄉村防洪工程
第2階段 －米埔老圍及米埔新村的鄉村防洪工程

1999年3月12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7 112CL 坪洲發展計劃第3組－設計及第1階段工程 1999年3月26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 653CL 鋼 灣數碼港發展計劃的基礎建設工程－擬議的

海底排放管及臨時碼頭

1999年4月30日 I 0 1 1 0 0 0 不適用 1

9 662CL 大嶼山竹篙灣填海工程 1999年10月15日 I 2 6 8 0 0 0 不適用 8

10 343CL ㆗環填海計劃－第III期工程 2000年6月30日 I 0 3 3 0 0 0 3 3

11 30CD 新界西北部元朗、錦田及牛潭尾的鄉村防洪工程
第1階段餘下工程-壆圍排水道

2000年10月27日 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2 236CL 大澳發展計劃第4組第2階段工程 2000年12月1日 I 0 21 21 0 0 0 21 10 11

13 73CD 新界西北部新田主要排水道及鄉村防洪工程第3
期第1部份－新田東面主要排水道

2001年1月19日 I 1 0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4 38TF 吉澳洲公眾碼頭重建工程 2001年7月20日 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5 38TF 坪洲公眾碼頭重建工程 2001年8月10日 I 1 0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6 38TF 長洲公眾碼頭重建工程 2001年10月12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0 12 12 0 0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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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 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過去五年對刊憲工程提出的反對意見

編

號

項目

編號

項目名稱 刊憲日期 條例/規例

#

在反對期

內首月收

到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反對期

內第㆓個

月收到的

反對意見

數目

反對意見

總數

在㆕個月

內解決的

反對意見

數目

在㆕至七

個月內解

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七至九

個月內解

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獲行政長

官延期調

解的反對

意見數目

在延期內解

決的反對意

見數目

無法解決而

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17 38TF 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 2001年11月9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8 660CL 竹篙灣工㆞平整及相關的基礎建設工程 2001年11月23日 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 47 51 5 1 11 25 10 24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19 183CL 汀角路改善工程第2階段及相關的工程 1997年1月3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20 193CL 坪洲發展計劃第4組工程 1997年3月14日 II

21 194CL 坪洲發展計劃第3組第2階段工程 1997年3月14日 II

22 578TH 黃竹坑道行車㆝橋及相關的道路擴 工程 1997年4月4日 II 0 3 3 2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23 580TH 青衣北岸公路 1997年4月4日 I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24 98CD 新界西北部壆圍及橫洲的鄉村防洪工程第1期 1997年6月20日 II 0 5 5 0 4 0 不適用 1

25 126TB 柯士甸道與廣東道交界處的行㆟隧道 1997年7月18日 II 0 4 4 0 0 0 不適用 4

26 117TB 界限街與基堤道交界的行㆟㆝橋 1997年8月15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27 193TH 汀角路改善工程－第I階段第II期 1997年8月22日 II 0 1 1 0 0 0 不適用 1

28 560TH 錦田公路改善計劃第1階段 1997年9月12日 II 1 11 12 7 1 0 不適用 4

29 41TR 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線－寶林主要基建工程 1997年9月26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30 275TH 屏厦路改善工程－餘㆘工程 1997年10月10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31 125TB 九龍公園徑與北京道交界處的行㆟隧道 1997年10月24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 659CL 舊墟發展計劃－元朗第16區工程第1期 1997年10月31日 II 6 13 19 3 10 0 不適用 6

10 2 2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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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33 684CL 洪水橋發展計劃第II階段－青山公路以北的基礎
建設工程第1期

1997年11月28日 II 0 5 5 0 0 3 不適用 2

34 124TB 九龍公園徑與梳士巴利道交界處的行㆟隧道 1997年11月28日 II 1 0 1 0 0 0 不適用 1

35 561TH 舊政務司官邸附近道路交匯處與馬料水道路交匯
處之間㆒段吐露港公路的擴闊工程

1997年12月5日 II 1 2 3 2 0 1 不適用 不適用

36 29CD 牛潭尾的主要排水道第2期－牛潭尾至攸美新邨
段

1998年4月3日 II 0 4 4 0 0 0 不適用 4

37 709TH 為屯門第29區的多層㆗轉房屋建設進行道路改善
工程

1998年4月3日 II 0 1 1 0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38 696TH 為配合屯門第56區的房屋發展計劃建造道路及排
水渠

1998年4月17日 II 0 31 31 0 31 0 不適用 不適用

39 -- 旺角道及洗衣街的行㆟㆝橋 1998年5月1日 II 0 9 9 0 0 6 不適用 3

40 553TH 荃灣深井與嘉龍村之間的青山公路改善工程 1998年6月26日 II 3 19 22 4 2 1 不適用 15

41 365TH 荃灣第2區與深井之間的青山公路改善工程 1998年7月10日 II 4 12 16 1 1 0 14 14

42 554TH 沙田新市鎮第II階段工程－連接樂信徑及大埔公
路的D15號道路

1998年7月17日 II 0 706 706 0 0 0 706 4 702

43 706TH 十八鄉交匯處至博愛交匯處的公路－餘㆘工程 1998年7月31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44 642TH 東區走廊的改善工程－北角交匯處與西灣河段 1998年9月30日 II 1 6 7 3 0 0 不適用 4

45 672CL 洪水橋北的道路及相關工程 1998年12月18日 II 0 4 4 2 0 1 不適用 1

46 589TH 梳士巴利道行車隧道及相關的道路改善工程 1998年12月18日 II 0 1 1 0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47 117CD 新界西北部米埔老圍、米埔新村、馬田村及水邊
圍的鄉村防洪工程

1999年1月8日 II 0 3 3 0 3 0 不適用 不適用

48 107CD 新界西北部竹園村及㆘新圍的鄉村防洪工程 1999年1月29日 II 0 3 3 0 2 0 不適用 1

49 689CL 洪水橋發展計劃第II階段－青山公路以北的基礎
建設工程第2期

1999年1月29日 II 1 50 51 1 1 0 不適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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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50 81CD 元朗及錦田的主要排水道第2階段－餘下工程 1999年2月19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1 112CL 坪洲發展計劃第3組－設計及第1階段工程 1999年3月26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2 643TH 馬鞍山T7號主幹路 1999年4月9日 II 0 7 7 0 0 4 不適用 3

53 113CD 元朗及錦田的主要排水道－深涌排水道 1999年4月30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4 246TH 錦田繞道 1999年4月30日 II 2 4 6 2 2 0 不適用 2

55 121TB 第㆓條畢打街行㆟㆝橋 1999年7月2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6 129TB 沙田紅梅谷路與田心街交界處的行㆟㆝橋及道路
擴闊工程

1999年7月2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7 131TB 橫跨香港仔運動場附近黃竹坑道的行㆟㆝橋 1999年10月8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8 117CD 新界西北部米埔老圍、米埔新村、馬田村及水邊
圍的鄉村防洪工程 (修訂計劃)

1999年12月3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59 30CD 新界西北部元朗、錦田及牛潭尾的鄉村防洪工程
第1階段－餘下工程 (壆圍排水道)

2000年1月14日 II 0 3 3 0 3 0 不適用 不適用

60 113CD 元朗及錦田的主要排水道－深涌排水道 (修訂計
劃)

2000年2月3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61 724TH 柴灣填海區道路工程 2000年2月25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62 81CD 元朗及錦田的主要排水道第2階段－餘下工程 (修
訂計劃)

2000年3月10日 II 0 1 1 0 0 0 不適用 1

63 711TH 九號幹線青衣至長沙灣段 2000年4月20日 I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64 40TR 西鐵(第1期)－錦田段主要基建工程－餘下工程 2000年6月9日 II 2 7 9 0 0 0 不適用 9

65 343CL ㆗環填海計劃第III期的道路工程 2000年6月30日 II 1 1 2 0 0 0 2 2

66 694TH 九號幹線長沙灣至沙田段 2000年7月21日 II 4 64 68 2 0 0 不適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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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67 566CL 安達臣道的發展計劃 2000年9月21日 II 1 7 8 0 4 2 2 2

68 646TH 近大埔仔村㆒段清水灣道的擴闊工程 2000年10月13日 II 6 156 162 7 0 0 155 155

69 645TH 介乎錦英路與日後的T7號主幹路交界處的西沙路
擴闊工程

2000年10月20日 II 1 0 1 0 0 0 1 1 不適用

70 70CD 元朗排水繞道 2000年12月8日 II 2 14 16 1 1 1 不適用 13

71 73CD 新界西北部元朗、錦田及牛潭尾的鄉村防洪工程
第3期第1部份餘下工程－新田東面主要排水道

2001年1月23日 II 1 0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72 666CL 屯門第54區的開拓、道路及渠務工程第1期 2001年3月2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73 485CL 北角寶馬山道擴建工程 2001年3月9日 II 0 65 65 0 0 0 不適用 65

74 745TH 屯門青麟路輕便鐵路LT1號交界處分層交匯工程 2001年8月15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75 621TH 西貢孟公屋鄉村通路改善工程 2001年10月19日 II 0 3 3 2 0 0 不適用 1

76 150TB 近沙田坳道及大成街的兩條橫跨彩虹道的行㆟㆝
橋重建工程

2001年11月2日 II 0 2 2 0 0 0 不適用 2

77 130TB 鴨 洲橋道行㆟㆝橋興建工程及鴨 洲橋道和鴨

洲徑改善工程

2001年12月7日 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78 721TH 藍㆞與十八鄉交匯處之間㆒段元朗公路的擴闊工
程

2001年12月21日 II 1 2 3 1 0 0 不適用 2

79 759TH 深港西部通道 2002年3月15日 II 1 2 3 0 3 0 不適用 不適用

80 736TH 后海灣幹線 2002年3月15日 II 56 958 1014 10 0 0 不適用 1004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6 2193 2289 53 72 19 881 5 2140
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

81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3A期 1998年2月27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2 664CL 在沙田第4C及38A區的梅里進行工㆞平整、道路
及渠務工程

1998年7月17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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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83 272DS 沙角尾村污水收集系統 1999年1月15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4 125DS 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
系統第1階段第1期D－大埔荔枝山、張屋㆞、鳳
園老村、麥屋、石古龍及榕樹澳的污水渠工程

1999年2月26日 III 0 1 1 1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5 125DS 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
系統第1階段第1期D－沙田紅梅谷的污水渠工程

1999年2月26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6 125DS 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
系統第1階段第1期D－大埔狗屎圍、田心、新圍
仔及竹坑的污水渠工程

1999年2月26日 III 1 1 2 1 0 0 不適用 1

87 61DR 新界東北部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第2期 1999年5月14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8 *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5A期 1999年6月11日 III 0 1 1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89 * 160DS 屯門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屯門北及㆗區的鄉
村污水收集系統

1999年10月20日 III 0 1 1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90 328DS 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
系統第1階段第IIB期－大埔鄉村污水渠工程

1999年10月29日 III 0 1 1 0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91 328DS 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
系統第1階段第IIB期－沙田鄉村污水渠工程

1999年10月29日 III 1 2 3 1 1 1 不適用 不適用

92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4A期 2000年3月17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93 61DS 新界西北部發展計劃污水幹渠、污水泵房及污水
泵喉－第3階段

2000年5月26日 III 0 5 5 0 5 0 不適用 不適用

94 330DS 北區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第1B期 2000年8月25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95 274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3階段第1A期 2000年12月8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96 485CL 關於北角寶馬山道擴建工程的污水收集計劃 2001年3月9日 III 0 49 49 0 0 0 不適用 49

97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4D期 2001年5月18日 III 0 1 1 0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98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2期 2001年5月25日 III 0 3 3 2 1 0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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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行政會議

否決的反對

意見數目

99 61DR 新界東北部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第2期 (修訂計劃) 2001年7月27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 211DS 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第2期I組－榕樹灣鄉村
污水收集系統第1期

2001年8月10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1 211DS 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第2期H組－坪洲鄉村
污水收集系統第1期

2001年8月17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2 621TH 西貢孟公屋鄉村通路改善工程－擬議污水渠工程 2001年10月19日 III 0 1 1 0 0 0 不適用 1

103 273DS 西貢第4區的污水收集系統 2001年10月26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4 274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3階段第1B期 2001年10月26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5 157DS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第3B期 2001年11月2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106 211DS 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第2期G組－長洲鄉村
污水收集系統第1期

2002年1月25日 III 0 0 0 0 0 0 不適用 不適用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 66 68 5 9 1 0 0 51

102 2306 2408 63 82 31 906 15 2215

1.  灰色顯示的工程計劃較容易受到反對灰色顯示的工程計劃較容易受到反對灰色顯示的工程計劃較容易受到反對灰色顯示的工程計劃較容易受到反對

2.  *   未有提交行政會議並經刊憲取消的工程計劃未有提交行政會議並經刊憲取消的工程計劃未有提交行政會議並經刊憲取消的工程計劃未有提交行政會議並經刊憲取消的工程計劃

3.  #    I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II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III  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

及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的總計及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的總計及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的總計及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的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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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 A

( i )  1 9 97 年 1 2 月 5 日，政府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在憲報刊登「舊政務司官邸附近道路交匯處與馬料水道路交匯

處之間的㆒段吐露港公路的擴闊工程」。

( i i )  政府收到 3 份反對書，其㆗兩份在 1998 年 2 月 4 日反對期滿

後的 4 個月內得到解決。

( i i i )  第 3 份反對書並非針對工程本身，而是基於政府仍未就工程引

致的換㆞安排提出正式方案，具體列明換㆞條款及條件。

( i v )  事實㆖，在有關工程刊憲前，㆞政總署已就換㆞安排與反對者

展開磋商。多個政府部門更在 1998 年 2 月及 4 月會見反對者，

並在 19 98 年 5 月 11 日提出㆒套換㆞方案。反對者直至 5 月底

才就方案作出回應，但其後又在 7 月要求對換㆞條件作出若干

修訂。最後，反對者在原則㆖與政府達成換㆞協議，遂在 1 9 98

年 8 月 25 日 (反對期滿後差不多 7 個月 )撤銷所提出的反對。

個個個個案案案案 B

( i )  1999 年 10 月 29 日，政府根據《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在

憲報刊登「為吐露港內未有污水設施㆞區而興建的污水收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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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政府收到 3 份反對書，其㆗兩份先後在 1999 年 12 月 22 日反對期

滿後的 4 個月內及 4 至 7 個月內得到解決。

( i i i )  在 2000 年 1 月 14 日召開的會議㆖，餘㆘的第 3 個反對者表示不

反對有關工程，並同意房屋署提出的房屋重置安排。

( iv)  不過，反對者在 2000 年 2 月 17 日卻又拒絕接受這項安置安排，

並要求獲編配另㆒㆞區的公屋單位。儘管多個政府部門多次催

促，但反對者依然沒有提交有關理由，只是㆒再重申，他正在考

慮有關問題，並拒絕撤銷所提出的反對。

(v)  渠務署在 4 月底建議修訂有關計劃，使反對者的住所免受工程影

響；反對者在 2000 年 5 月底表示同意有關建議。我們在 2000 年

8 月 11 日把修訂計劃刊憲後，反對者才在 2000 年 8 月 29 日 (反

對期滿後超過 8 個月 )撤銷所提出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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